关于进一步加强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的工作方案

根据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卫妇社发〔2006〕239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划与建设标准》的通知（京卫基层〔2022〕2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印发2023年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作计划的通知》（京卫基层〔2023〕14号）及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丰台区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所）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丰农组发〔2025〕1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结合丰台区实际，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实施社区卫生服务同质化管理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通过强化督导考核、开展日常指导、建立风险监测与负面清单协同预警机制、实行“黄牌警戒”及引导退出机制等举措，全面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确保居民享有优质、便捷、安全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二、具体举措

（一）强化绩效考核，提升服务质量
区卫生健康委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的指标优化、综合评价、差异激励与结果运用。
1.优化考核指标体系。以客观、公正、规范为原则开展社区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工作，将基本公共卫生工作和基本医疗服务数量、质量、患者满意度、接诉即办等社区卫生重点工作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开展情况等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建立科学、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公共卫生属性。
2.严格考核过程。坚持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区卫生健康委委托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区心理卫生中心等业务部门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考核，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进行考核，各业务部门对考核结果进行复核。

3.实行差异化激励。坚持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区卫生重点工作和家医签约服务绩效考核结果拨付基本公共卫生与家医签约补助经费，同时对表现优秀的机构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奖励，对考核不达标的机构进行约谈和整改，并纳入负面清单。

4.强化结果运用。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及时整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区卫生健康委将绩效考核结果与校验、经费补助等挂钩，形成激励约束机制。

（二）加强风险监测，强化精准监管

建立风险监测机制，各部门强化职责监管、加强协同联动、共享信息数据，及时通报风险监测情况，根据风险监测结果启动联合现场检查与专项指导服务。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综合管理，指导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行医疗质量管控，监测服务终止风险及医患纠纷风险。区医保局负责纳入医保范围内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管，监测可能存在的医保基金欺诈风险。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品、医疗器械使用质量、广告行为监管，监测可能存在的广告欺诈风险。区民政局负责依法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监测可能存在的违规风险。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区属集体经济组织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管，各属地街镇加强对所属集体经济组织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管，监测综合运营风险。

（三）制定负面清单，明确管理红线
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明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医疗质量、服务行为、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禁止性行为，划定管理红线。负面清单如下：1.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次绩效考核中不合格的；2.不按期办理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继续执业的；3.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4.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5.出具虚假证明文件造成延误诊治的或给患者精神造成伤害的；6.发生三级及以上医疗事故的；7.医保给予黄牌、中止或解除协议的；8.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或一年内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两次的；9.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不符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资质要求或不适合承担社区卫生服务职能的行为。

（四）实行退出机制，优化调整布局
自本方案实施之日起出现一次负面清单条目给予一次黄牌警告，由区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约谈相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并要求限期整改，根据需要启动现场检查和专项指导。一年内累计两次黄牌警告或连续两个绩效考核周期考核不合格，引导其转型为其他医疗机构；如存在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以及《北京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等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依法应予以暂缓校验或吊销、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依法暂缓或吊销、注销并通报相关部门。对关停或注销机构的服务区域居民的健康需求，区卫生健康委及时协调其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接，保障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和可及性。

三、工作要求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全面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提升丰台区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是提升丰台区基本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健康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属地街镇、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持续高效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二）密切配合，落实责任

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管理“第一责任人”，要自觉对照各项工作要求，切实加强自身管理，履行好主体责任。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密切配合，强化信息共享、协同指导、联动检查等方式推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规范有序发展。

（三）有序衔接，一体推进

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风险监测、负面清单、引导退出等各环节要有序衔接、一体推进，兜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层网底建设，持续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保障有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